
2018年凤泉区城乡建设委员会预算说明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职责

1、承担规范城乡建设管理秩序的责任。制定全区市政工程建设、城市建设、市政公用事业等城乡建设行业发展规划并指导实施，提出城乡建设重大问题的政策建议，起草城乡建设相关文件，参与城乡规划编制和实施，参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的审查。

2、制定房地产开发、征收房屋拆迁的制度并监督执行。按照职责，拟定城市改造规划，指导国有土地上建筑物的拆迁工作，负责国有土地上建筑物征收与拆迁补偿安置工作。

3、监督管理建筑市场，规范市场各方主体行为。指导全区建筑活动，组织实施房屋和市政工程项目招投标活动的监督执法，监督执行建筑施工、建设监理、工程检测的管理制度。负责立项后的国家和省市重点建设项目中的各类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组织实施及监管工作。

4、指导全区城市建设管理工作。负责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安全和应急管理，依照特许经营协议对城市供水、污水处理的运营进行规范监管，负责全区城市道路、桥梁、排水、污水处理、城市供水等市政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和管理工作，负责城市规划区内污水排放的管理工作。负责城区防汛排涝工作，负责城区河渠综合治理，负责城区亮化工程建设和管理工作。

5、指导城市规划区内的绿化工作，负责城区园林绿化的规划编制、设计、建设、管理。指导建成区单位庭院绿化工作。 

6、承担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管责任。严格执行建筑工程质量、建设安全生产和竣工验收备案的政策、制度，组织或参与工程重大质量、安全事故的调查处理。

    7、承担推进建筑节能、减排的责任。监督实施建筑节能的政策、规划，组织实施重大建筑节能项目，推进节能减排。

8、承担推进墙体材料革新的责任。负责新型墙体材料的推广应用，负责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征收管理。

9、负责城乡建设系统的法制建设、城建监督、普法教育、行政执法和执法监督、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工作，协同有关部门，依法查处重大建设违法违规案件。

10、组织实施城乡建设事业涉及统筹城乡发展工作的督促检查、政策落实、相关考核、调查研究；协调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涉及建设工作问题。

11、承办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机构设置

 凤泉区城乡建设委员会内设综合办公室一个科室、绿化管理办、工程市政管理科、工程质量监督站、市政设施维护队、安全科、建工科、征收办。
（三）人员构成情况

截至2016年底，凤泉区城乡建设委员会共有在职人员62人，退休人员10人。
    （四）预算年度主要工作任务

1、加快与市双改办、投资平台的对接，尽快使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落地实施.
2、尽快完成污水处理厂PPP项目招标和土地征收工作，力争污水处理项目尽快开工建设。

3、继续协调市政工程处投资2500万元，完成团结路（平原监狱—南水北调桥）污雨水管网、路面及便道、路灯等施工。

4、协调市政工程处投资1400万元，对区府路（锦园路——新中大道段）便道、地下强电管网等进行全面提升改造。

5、全面摸排产业集聚区厂房、道路、消防、供排水、电缆沟穿越京广线等情况，有计划的组织实施：

6、采取合同能源管理机制（EMC）,谋划城区路灯节能改造工程。

    7、结合和平路绿化提升工程，谋划和平路路沿石改造提升。
8、对我区主干道区府路、团结路南段及文化广场实施亮化工程。

    9对文化广场进行喷泉工程建设。

10、谋划今春绿化工作，力争完成前期设计招投标工作，确保尽快开工建设。

11、开展城市园林绿化提升和日常管理维护工作。

二、包括本级预算和所属单位预算在内的汇总预算

无此项目
三、预算收支增减变化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说明

2018年收入预算863.46万元，其中：人员经费642.46万元，公用经费20万元，专项经费201万元。

政府性基金预算说明

无此项目
四、预算安排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
    2018年支出预算863.46万元，其中：人员经费642.46万元，公用经费20万元（用于办公及印刷费、水电等），专项经费201万元（用于土地租赁费61万元、路灯电费70万元、广场健身场地70万元）。

五、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无

六、专业性较强的名词解释

1.财政拨款收入：指区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2.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3.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4.机关运行经费：指各部门的公用经费，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和取暖费、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七、重点项目预算绩效目标（逐步公开）

为了我区更好的经济发展与建设。我局在2018年开展了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与维护项目总金额为3004万元。此类项目使我区道路整洁，路灯明亮。绿化面积增加，美化城市，为评选文明城市打下良好的基础。

“三公”经费增减变化原因等说明

（一）因公出国（境）费

无此项目

（二）公务用车购置、车辆运行费

无此项目
（三）公务接待费

2017年我单位公务接待预算0.74万元，实际三公经费支出0.14万元。2018年公务接待预算0.14万元，截至目前公务接待费支出0.078万元。  

国有资产占有情况说明

2017 年期末，城建委共有车辆 6 辆，其中：一般公务用车 0 辆、一般执法执勤用车 0 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0 辆，其他用车 6 辆，其他用车主要是洒水车与高空作业车；单位价值 50 万元以上通用设备 0 台（套），单位价值 100 万元以上专用设备 0 台（套）。其他固定资产208.49万元，房屋3025平方米。


